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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德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必投资”）

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与上海壹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周文化”）

签订《园区租赁合作合同》，德必投资通过参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组织的不动

产公开招租的方式，承租壹周文化受托管理的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永福路 123 号、

125 号、147 弄 15 号、147 弄 19 号、147 弄 29 号 103、104 室的物业。为确保

《园区租赁合作合同》项下德必投资的义务得到完全、适当的履行，公司的全资

孙公司上海虹口德必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口德必”）与德必投

资、壹周文化签署了《<园区租赁合作合同>之保证合同》，为德必投资在《园区

租赁合作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的履行承担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积极推进属地落税，德必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德

汇永邻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汇永邻”）负责上述项目的后期改

造、设计、招商及运营。德必投资及德汇永邻与壹周文化于 2023 年 4 月 6 日签

订《<园区租赁合作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德必投资将

其在《园区租赁合作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德汇永邻，并承诺为德汇永

邻履行《园区租赁合作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前次担保事项的保证人

虹口德必将继续依照《<园区租赁合作合同>之保证合同》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德必投资为其全资子公司德汇永邻提供担保系为确保其租赁合同义务

的履行，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

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德必投资股东作出同意的决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上市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担保事项系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提供

的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德汇永邻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C9K8QF6N 

成立日期：2023年 2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陈红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东湖路 20号 506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文艺创作；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专业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办公服务；仓

储设备租赁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会

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翻译服务；企业管理；餐饮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含依

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品牌管理；咨

询策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德汇永邻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德汇永邻成立于 2023 年 2 月，尚未开展经营业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租方（甲方）：上海壹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原承租方（乙方）：上海德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承租方（丙方）：上海德汇永邻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补充协议签署之日起，乙方将其在园区租赁合同项下作为承租方的全部

权利义务转让给丙方承继，且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受让乙方在园区租赁

合同中享有的全部权利并承担全部义务，并按照园区租赁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权

利及义务。 

2、甲方作为园区的出租方，知悉且同意乙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将其园区租赁

合同项下作为承租方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丙方承继。 

3、经各方协商一致，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无论园区租赁合同是否有其他

保证人或已提供其他担保方式，乙方同意并承诺就丙方履行园区租赁合同项下全

部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的保证责任不低于甲方与虹口德必

签署的《<园区租赁合作合同>之保证合同》项下保证人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4、乙方与丙方之间就园区租赁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转让而产生的债权债务，

或者与除甲方外的任何其他第三人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与丙方另行协商解决，

与甲方无关。 

5、任何一方不履行补充协议及园区租赁合同约定的义务或在补充协议项下

作出的承诺与保证存在虚假、欺诈或未能实际履行的，则相关违约方应按园区租

赁合同的约定承担全部违约责任。 

6、丙方成立后，其作为合同主体未按照园区租赁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的，

由丙方对甲方承担园区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违约责任，同时乙方与园区租赁合同

的保证人虹口德必共同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7、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经

营性履约担保；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金

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五、备查文件 

1、《园区租赁合作合同》； 

2、《<园区租赁合作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德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月 7日 


